
系所別 台灣文學研究所
招生名額

(外加名額)
1 名 代碼 1179 

組別 新住民組 身分別

特定報考
資格

本項招生所稱「新住民」，係指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，

申請歸化許可者。

考試項目
(佔分比例) 

資料

審查

(100%) 

【審查項目】（報名時應行繳交）

1. 歸化國籍證明文件（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許可函副本）。
2. 中文自傳。
3. 歷年成績單總表。
4. 研究計畫。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：若有參與研究計畫證明、參加學術研習活動

證明、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等，足以顯示具學術研究潛力之資料，
可一併附上。若無則免。

【繳交方式】

以網路上傳電子檔案，於 114 年 12 月 9 日(二)下午 5 時前上傳完
成，逾時不受理。

總成績
同分參酌
順序

其他規定
(含檢定標準) 新住民外加名額如有缺額，不得流用。

放榜梯次 第一梯次

聯絡資訊
電話:（02）2939-3091 分機 67267  吳小姐 
網址: https://tailit.ncc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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